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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化试点项目申报书




试点项目名称：                               
申 报 单 位：                                 
推 荐 单 位：                                 
起 止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制
2026年4月



填写说明

1.试点项目名称原则上采用“省份（自治区、直辖市）名称简称+地市（县、单位）简称+试点细分领域（项目特色）+标准化试点”的格式命名。
2.申报单位及参加单位应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事业单位、行政机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等，无不良信用记录（以“信用中国”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为准）；审核单位是指地市级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审核单位是指地市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如有）；推荐单位是指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联合推荐单位是指省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如有）。
3.“一、基本情况”栏中推荐单位联系人、电话及邮箱等信息可以填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或地市级市场监管部门的联系人信息。
4.试点项目建设周期为2年。起止时间为：2027年1月—2028年12月。
5.本申报书一式三份，申报单位、审核单位和推荐单位各一份。
注解：1.其中，省（区、市）用简称，省略省、市、自治区；地市、县直接写简称，省略市、县，可到县级则不写地市；单位名称含市、县的保留；企业用可精准区分的简称；试点细分领域按征集通知规范表述。
2.试点项目申报流程：申报单位—（县级市场监管部门线下审核）—地市级市场监管部门—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国家标准委。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审核通过后，在国家标准化试点项目管理信息系统（http://sfq.sacinfo.org.cn/login）上传盖章后的申报书PDF版和公文，提交国家标准委。
3.如有填写表格、图等复杂文本需要，请在文件上传环节生成的申报书中编辑表格、图等文本，并在文件名称末尾标明“图文版”，用其他文件功能上传。
（以上注解1—3填报信息时请删除）


一、基本情况
	试点项目领域
	1.农业农村  2.消费品  3.高新技术 
4.服务业    5.基本公共服务 
6.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  7.司法行政领域专项  8.民政领域专项 

	细分领域
	


	申报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注册和办公地址
	

	项目负责人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参加单位名称
（如有）
	联系电话
	负责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推荐单位名称
	

	推荐单位联系人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二、试点的意义和作用
（申报单位应结合现有政策要求，聚焦行业痛点与发展短板，阐明试点紧迫性、现实价值及推广意义，突出创新性与引领性。）（1000字内）

 


三、目标和任务
（申报单位应根据试点重点领域，主要围绕分析工作需求、梳理适用标准、建立标准体系、补充制定标准、标准实施应用、持续改进标准等相关标准化活动，推动标准有效实施、探索发现标准需求、总结推广标准化经验以及预期目标分析等方面准备项目申报材料。）（2000字内）



四、工作基础和条件
（包括现有规模、基础设施、标准化工作基础、技术力量、研发基础、试点创建相关政策及其他支持条件、是否为省级标准化试点项目基础上申报等方面。申报单位及参加单位需提供近期在“信用中国”查询的“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公共信用信息报告”，企业还需提供“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2000字内）




五、项目实施方案
（围绕项目的实施主体与分工、计划进度、建设组织管理、阶段目标等方面撰写。）（2000字内）




	六、申报单位和参加单位


申报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参加单位（盖章）：             



1.单位名称：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2.单位名称：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3.单位名称：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七、地市级审核单位（盖章）：     联合审核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八、推荐单位（盖章）：             联合推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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